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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5c67bbcac8aa4ded826dd896b24f5d7b.html) 

 

附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条码管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研究起草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

集调查”提出意见。 

2.通过信函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司，

邮政编码：100088。信封上请注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24 日。 

 

附件：1.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5 年 12 月 25 日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5c67bbcac8aa4ded826dd896b24f5d7b.html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12/4c99aad94df645628ee913ec509a7770.wps?fileName=%E9%99%84%E4%BB%B61.%E5%95%86%E5%93%81%E6%9D%A1%E7%A0%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A8%BF%EF%BC%89.wps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12/a77e5f6e876047baabfef30f53071cf9.wps?fileName=%E9%99%84%E4%BB%B62.%E3%80%8A%E5%95%86%E5%93%81%E6%9D%A1%E7%A0%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F%BC%88%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A8%BF%EF%BC%89%E3%80%8B%E7%BC%96%E5%88%B6%E8%AF%B4%E6%98%8E.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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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商品条码管理，保证商品条码质量，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商品身份标识的条码和二维码等。 

第三条我国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品条码标识体系，推广应用商品条码，建立我国商品的身份标

识系统。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条码的注册、编码、印制、应用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全国商品条码工作的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管理全国商品条

码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确符合条件的所属公益性专业机构作为全国商品

条码工作机构，承担商品条码相关实施工作。 

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明确符合条件的地方公益性专业机构作为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

承担所在地的商品条码工作。 

第六条厂商识别代码是表示厂商的代码，是商品条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注册 

第七条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的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使用商

品条码时必须按照本办法核准注册，获得厂商识别代码。 

第八条厂商识别代码注册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申请注册

厂商识别代码。 

申请人应当填写《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登记表》，出示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

明。 

第九条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资料，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对初审合格的，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签署意见并报送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审批；对初审不

合格的，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退给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对初审合格的申请资料，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在初审合格后 2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程序。对符合本办法第七、八条规定要求的，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向申请人核准注册厂

商识别代码；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退回地方商品条码

工作机构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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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申请人获准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由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发放《中国商品条码系

统成员证书》（以下简称《系统成员证书》），取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

资格。 

第十二条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公告系统成员及其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 

 

第三章  编码、设计及印制 

第十三条商品条码的编码、设计及印制应当符合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全国商品条

码工作机构应当按照商品条码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厂商识别代码。 

第十四条系统成员应当按照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条码，向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

构通报编码信息。 

第十五条系统成员在设计商品条码时，应当根据应用需要采用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中规

定的条码标识。 

第十六条印制企业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印制商品条码，保证商品条码印制质量。 

第十七条印制企业接受商品条码印制业务时，应当查验委托人的《系统成员证书》或境外同

等效力的证明文件。 

 

第四章  应用和管理 

第十八条系统成员对其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享有专用权。 

第十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冒用、转让、出租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第二十条商品上应当使用对商品承担质量责任的系统成员的商品条码。委托他人生产的商

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并明示委托关系。 

第二十一条销售者不得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方收取进店费、上架费、信息处理费等费

用，干扰商品条码的推广应用。 

第二十二条生产者或销售者在商品上使用境外注册的商品条码时，应当到全国商品条码工

作机构备案，并提供该商品条码的注册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等。 

第二十三条鼓励生产者、销售者通过商品条码登记记录商品有关信息，便于开展质量安全溯

源和监管。  

第二十四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全国商品条码的监督检查工作，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章  续展、变更和注销 

第二十五条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为 2 年。 

第二十六条系统成员应当在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

办理续展手续。逾期未办理续展手续的，注销其厂商识别代码和系统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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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系统成员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之

日起 30 日内，持有关文件和《系统成员证书》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办理变 

更手续。 

第二十八条系统成员停止使用厂商识别代码的，应当在停止使用之日起 3 个月内到地方商

品条码工作机构办理注销手续。已被注销厂商识别代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使

用商品条码时，应当重新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第二十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 

第三十条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公告已被注销系统成员资格的企业名称及其厂商

识别代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系统成员转让或出租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3000 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未经核准注册使用厂商识别代码或相应商品条码的，在商品包装上冒用商品条

码的，或者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或相应商品条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处

以 300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或未经备案商品条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的，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销售者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商收取进店费等不正当费用的，供货商可依法

要求退还。 

第三十五条本章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的管理与监督。因商品条码工

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失误，给系统成员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从事商品条码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坚持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合理

制定商品条码收费标准。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本办法自 2026 年  月  日起施行。2005 年 5 月 30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令第 76 号公布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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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商品条码作为商品的“身份证”，是现代商业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为适应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商品条码管理，市场监管总局修订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2018 年机构改革后，国家商品条码管理的职能并入市场监管总局。当前，产品质量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对商品条码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 2005 版《管理办法》

的规定相比，商品条码工作服务流程和时间已大幅精简和缩短。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进一

步理顺商品条码工作体系，亟需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起草过程 

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3 年初启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并于 2 月成立起草组。2023 年 2 月

至 6 月，起草组系统梳理了商品条码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近年来的执法实践，在 2005 版《管理

办法》基础上，初步提出需要修订的条款。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10 月，起草组先后赴青岛、云南、江苏等地进行商品条码应用情况

调研，听取《管理办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修订意见建议，明确了《管理办法》的修订思路和修订

原则，编制形成了《管理办法》草案。 

2024 年 11 月，起草组组织全国 20 多家商品条码分支机构进行研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

理办法》草案。 

2025 年 3 月至 11 月，起草组在进一步征求各地商品条码分支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11 月，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征求

意见，根据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包括七章四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第一至六条），明确了《管理办法》适用的范围，商品条码的定义以及商品条

码的管理机构和工作机构，规定了厂商识别代码的注册原则。 

（二）注册（第七至十二条），规定了商品条码的申请条件与注册程序，要求全国条码工作

机构对系统成员进行定期公告。 

（三）编码、设计及印制（第十三至十七条），明确了系统成员及印刷企业在商品条码的编

码、设计及印制环节应遵守的规定。 

（四）应用和管理（第十八至二十四条），明确了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在使用商品条码时应遵

守的规定及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用户使用商品条码应遵守的规定和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商

品信息备案要求。 

（五）续展、变更和注销（第二十五至三十条），明确了商品条码应用系统的维护规则，规

定了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的续展、变更及注销程序。 

（六）法律责任（第三十一至三十七条），明确了对违反本办法相关条款的组织和个人所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 

（七）附则（第三十八至四十条），明确了《管理办法》实施日期等内容。 

四、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明确立法目的 

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将“加快商品条码在电子商务和商品流通等领域的应用，促进我国

电子商务、商品流通信息化的发展”，修改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明确商品条码定义 

为在《管理办法》中突出商品条码的商品身份标识作用以及基于当前应用中商品条码包括

一维条码和二维码的事实，将商品条码定义为用于商品身份标识的条码和二维码等，将二维码

纳入商品条码范畴。 



6 
 

（三）缩短厂商识别代码审核时间 

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缩短办事时长，优化营商环境，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初审流程

由 5 个工作日缩短至 3 个工作日，初审合格后的审核程序由 5 个工作日缩短为 2 个工作日。 

（四）取消印刷企业印刷资格认定 

2020 年市场监管总局已废止《商品条码印刷资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因此取消印刷企业从

事商品条码印刷时需取得印刷资质的相关规定。 

（五）增加委托生产商品使用商品条码的规定 

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增加“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

相应的商品条码，并明示委托关系”的内容。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5c67bbcac8aa4ded826dd896b24f5d7b.html

	附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条码管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研究起草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
	1.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
	2.通过信函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司，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24日。 
	 
	附件：
	1.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1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商品条码管理，保证商品条码质量，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商品身份标识的条码和二维码等。 
	第三条我国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品条码标识体系，推广应用商品条码，建立我国商品的身份标识系统。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条码的注册、编码、印制、应用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全国商品条码工作的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管理全国商品条码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确符合条件的所属公益性专业机构作为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承担商品条码相关实施工作。 
	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明确符合条件的地方公益性专业机构作为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承担所在地的商品条码工作。 
	第六条厂商识别代码是表示厂商的代码，是商品条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注册 
	第七条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的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使用商品条码时必须按照本办法核准注册，获得厂商识别代码。 
	第八条厂商识别代码注册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申请人应当填写《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登记表》，出示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
	第九条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资料，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签署意见并报送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审批；对初审不合格的，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退给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对初审合格的申请资料，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在初审合格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对符合本办法第七、八条规定要求的，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向申请人核准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将申请资料退回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申请人获准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由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发放《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以下简称《系统成员证书》），取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资格。 
	第十二条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公告系统成员及其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 
	第三章  编码、设计及印制 
	第十三条商品条码的编码、设计及印制应当符合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按照商品条码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厂商识别代码。 
	第十四条系统成员应当按照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条码，向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通报编码信息。 
	第十五条系统成员在设计商品条码时，应当根据应用需要采用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条码标识。 
	第十六条印制企业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印制商品条码，保证商品条码印制质量。 
	第十七条印制企业接受商品条码印制业务时，应当查验委托人的《系统成员证书》或境外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 
	第四章  应用和管理 
	第十八条系统成员对其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享有专用权。 
	第十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冒用、转让、出租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第二十条商品上应当使用对商品承担质量责任的系统成员的商品条码。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并明示委托关系。 
	第二十一条销售者不得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方收取进店费、上架费、信息处理费等费用，干扰商品条码的推广应用。 
	第二十二条生产者或销售者在商品上使用境外注册的商品条码时，应当到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备案，并提供该商品条码的注册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等。 
	第二十三条鼓励生产者、销售者通过商品条码登记记录商品有关信息，便于开展质量安全溯源和监管。  
	第二十四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全国商品条码的监督检查工作，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章  续展、变更和注销 
	第二十五条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为2年。 
	第二十六条系统成员应当在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办理续展手续。逾期未办理续展手续的，注销其厂商识别代码和系统成员资格。 
	第二十七条系统成员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文件和《系统成员证书》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办理变 
	更手续。 
	第二十八条系统成员停止使用厂商识别代码的，应当在停止使用之日起3个月内到地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办理注销手续。已被注销厂商识别代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使用商品条码时，应当重新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第二十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 
	第三十条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公告已被注销系统成员资格的企业名称及其厂商识别代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系统成员转让或出租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3000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未经核准注册使用厂商识别代码或相应商品条码的，在商品包装上冒用商品条码的，或者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或相应商品条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处以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或未经备案商品条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销售者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商收取进店费等不正当费用的，供货商可依法要求退还。 
	第三十五条本章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商品条码工作机构的管理与监督。因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失误，给系统成员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从事商品条码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商品条码工作机构应当坚持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合理制定商品条码收费标准。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2005年5月30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6号公布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2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商品条码作为商品的“身份证”，是现代商业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为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商品条码管理，市场监管总局修订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修订的必要性 


	2018年机构改革后，国家商品条码管理的职能并入市场监管总局。当前，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对商品条码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2005版《管理办法》的规定相比，商品条码工作服务流程和时间已大幅精简和缩短。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商品条码工作体系，亟需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起草过程 
	二、起草过程 
	二、起草过程 


	市场监管总局于2023年初启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并于2月成立起草组。2023年2月至6月，起草组系统梳理了商品条码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近年来的执法实践，在2005版《管理办法》基础上，初步提出需要修订的条款。 
	2023年7月至2024年10月，起草组先后赴青岛、云南、江苏等地进行商品条码应用情况调研，听取《管理办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修订意见建议，明确了《管理办法》的修订思路和修订原则，编制形成了《管理办法》草案。 
	2024年11月，起草组组织全国20多家商品条码分支机构进行研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办法》草案。 
	2025年3月至11月，起草组在进一步征求各地商品条码分支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5年11月，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征求意见，根据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三、主要内容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包括七章四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第一至六条），明确了《管理办法》适用的范围，商品条码的定义以及商品条码的管理机构和工作机构，规定了厂商识别代码的注册原则。 
	（二）注册（第七至十二条），规定了商品条码的申请条件与注册程序，要求全国条码工作机构对系统成员进行定期公告。 
	（三）编码、设计及印制（第十三至十七条），明确了系统成员及印刷企业在商品条码的编码、设计及印制环节应遵守的规定。 
	（四）应用和管理（第十八至二十四条），明确了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在使用商品条码时应遵守的规定及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用户使用商品条码应遵守的规定和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商品信息备案要求。 
	（五）续展、变更和注销（第二十五至三十条），明确了商品条码应用系统的维护规则，规定了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的续展、变更及注销程序。 
	（六）法律责任（第三十一至三十七条），明确了对违反本办法相关条款的组织和个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七）附则（第三十八至四十条），明确了《管理办法》实施日期等内容。 
	四、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明确立法目的 
	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将“加快商品条码在电子商务和商品流通等领域的应用，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商品流通信息化的发展”，修改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明确商品条码定义 
	为在《管理办法》中突出商品条码的商品身份标识作用以及基于当前应用中商品条码包括一维条码和二维码的事实，将商品条码定义为用于商品身份标识的条码和二维码等，将二维码纳入商品条码范畴。 
	（三）缩短厂商识别代码审核时间 
	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缩短办事时长，优化营商环境，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初审流程由5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初审合格后的审核程序由5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工作日。 
	（四）取消印刷企业印刷资格认定 
	2020年市场监管总局已废止《商品条码印刷资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因此取消印刷企业从事商品条码印刷时需取得印刷资质的相关规定。 
	（五）增加委托生产商品使用商品条码的规定 
	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增加“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并明示委托关系”的内容。 
	 



